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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

97.05.29 96學年度第2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97.07.15 室秘法字第0970000035號函公布
99.05.12 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10 室秘法字第0990000020號函公布

113.05.09 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07.23 處秘法字第1130000019號函公布

一、依據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規則訂定淡江大學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以下簡稱本課程）目標為教育學生服務校園、關懷社區，養成負責、勤勞、守時之美德，並從服務中獲得學習的效果。
三、本課程為大一學生及大二以上轉學生，上、下學期各必修一學分課程，共計二學分。
四、本課程應包含下列內容：

(一)服務學習基礎課程。

(二)校園與社區服務。

(三)課堂討論與反思。

(四)成果報告。
五、規劃與執行：
(一)本課程之服務範圍包含執行校園與社區環境永續實作及服務；各院系修習本課程之學生，應修原學系所開設之科目，不得選修他學系科目。施作時段區分為學期中及寒、暑假，由負責單位就校園與社區環境永續實作及服務等事項統籌規劃分配。
(二)社區服務學習之服務機構或服務場域，由權責單位或各院系推薦，經核可後進行服務。
(三)進行社區服務學習學生於每次服務結束後填寫服務日誌；並於學期結束前繳交服務歷程反思。

(四)身心障礙之學生，其服務性質由各授課教師依實際狀況作適當之調整。

(五)各班設置課程小組長一人，由各授課教師遴選，課程小組長須參加相關培訓課程，藉以提升課程小組長之專業知識，有效推動本課程。
六、成績考評：
(一)課程小組長須協助規劃執行本課程，並作日常考察及記錄，填具上課點名紀錄表、綜合考評成績單及缺曠課統計表，送授課教師作為學期成績核算之依據。

(二)各授課教師應依學生出缺席、服務態度、執行成果，並參考課程小組長之督考紀錄評定成績；該學期進行社區服務學生之服務日誌、服務歷程反思繳交情況亦為成績評定依據。成績評定後登載於成績評量表，送教務處註冊組登錄。

(三)除公、喪假外，其他請假均需由授課老師安排於當學期內補作，未補作之時數以曠課論，曠課逾四小時以上者，該學期成績以不及格論，必須重修。
七、認可規定：

(一)於就讀本校期間參加服務之時數得辦理本課程時數認可。並應檢具合法立案之服務運用單位相關時數證明及服務歷程文件(如服務日誌、服務心得、服務歷程反思等)，於每學期開始一週內送學生事務處辦理認可。

(二)服務時數至少十八小時以上，始可辦理課程時數認可。每人辦理認可以一次為限，至多認可一學期。

(三)依本辦法折抵時數之學生，其所填送之各項資料，經查明有虛偽不實者，將依相關規定提出適當懲處並重修本課程。
八、實施本課程所需之全部預算(含鐘點、工讀費、獎勵、文具印製等)，由學生事務處負責編列。
九、實施本課程相關之行政支援（如清潔用具之採購、保管、維護、垃圾清運等）事宜，由總務處協調辦理。
十、本要點經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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